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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庆祝第 38 个教师节系列活动
的通知

各学校、局属各单位：

2022 年 9 月 10 日是我国第 38 个教师节，根据中省市关

于做好庆祝 2022 年教师节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，为集中展

现新时代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、敬业奉献的新形

象新风貌，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，激励广大教师

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经研究

决定，在全市开展以“迎接党的二十大，培根铸魂育新人”

为主题的庆祝第 38 个教师节系列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强化政治引领

各学校要紧扣迎接党的二十大这一主线，将深入学习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

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教师节宣传庆祝活动结合起来，组织

引导广大教师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

进一步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

个维护”，坚定理想信念，心怀“国之大者”，在全面

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勇担培育时代新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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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历史使命，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立德树人的扎实

行动，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

二、推进强师举措

各学校要深入推进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

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及陕西省《实施意见》

的落实，切实推进各项政策举措全面落地见效，加快推

进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。突出师德第一标

准，持续推进《陕西省师德师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21-2023 年）》，深化师德师风宣传教育，抓好师

德培训，明确师德师风监督机构，对师德师风方面突出

问题开展专项治理。

三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开展尊师主题月活动。九月为尊师主题月，

各学校要结合实际，加强尊师文化建设。组织广大教师

关注各级教育部门开展的系列宣传活动。严格按照疫情

防控要求，适时举办表彰会、报告会、研讨会、专题讲

座等主题活动，有条件的学校可制作发布影视剧、舞台

剧、短视频等文艺作品，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，全方

位展示教师在教书育人日常工作和抗击疫情等重大活动

中担当作为、爱岗敬业、甘于奉献的先进事迹，让感人

事迹广泛传播、深入人心、引领风尚。

（二）开展“为教师亮灯”活动。各学校要积极协

调镇（街）及有关部门，充分发动各行各业力量，于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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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0 日 19:00-21:30 期间开展“为教师亮灯”公益活动，

在各镇街、企业和学校相关地标性建筑上为教师“亮灯”，

通过户外广告屏、出租车显示屏等滚动显示“迎接党的

二十大，培根铸魂育新人”“老师，您好！”“老师，

您辛苦了！”“教师节快乐！”等字幕，引导社会各界

感念师恩、礼敬教师，与全市教师共度节日。

（三）开展各级各类评选活动。积极配合各级教育

部门和党委、政府大力推荐表彰各类优秀教师典型。同

时，评选出神木市年度“四有”好老师、优秀青年教师、

模范班主任、先进教育工作者、师德标兵进行表彰。各

学校也要参照开展教师节系列评选活动。

（四）开展报道宣传活动。各学校、各单位要对教

师节各项活动进行跟踪报道，营造浓郁活动氛围。集中

宣传党和政府关于教师工作的重大决策和部署，宣传教

育事业改革发展成果，宣传近年来我市推进教育高质量

发展新举措新进展。

（五）开展走访慰问活动。教师节前，局机关、局

属各单位、各学校要深入开展慰问优秀教师活动，特别

是要关心老领导、老党员教师、老专家、优秀教师、乡

村教师、生病住院或家庭困难的教师等，为他们送去关

怀温暖，营造喜庆祥和、感动人心、温馨和谐的节日氛

围。

四、活动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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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校、各单位要围绕主题，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

传统美德，认真组织教职工积极参与庆祝教师节的相关

活动，同时要主动将活动安排向镇（街）党委和政府汇

报，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，精心组织好庆祝活动，

确保广大教师过一个喜庆、祥和、温馨的节日。

附件：

1.神木市“四有”好老师、优秀青年教师、模范班

主任、先进教育工作者、师德标兵评选办法

2.第 38 个教师节各类表彰奖励名额分配表

3.第 38 个教师节各类表彰奖励申报汇总表

神木市教育和体育局

2022 年 8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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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神木市“四有”好老师、优秀青年教师、模范
班主任、先进教育工作者、师德标兵

评选办法
各学校、局属各单位：

为大力弘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爱岗敬业、无私奉献

的精神，进一步促进教育事业持续、健康发展，经研究，决

定表彰一批“四有”好老师、“优秀青年教师”、“模范班

主任”、“先进教育工作者”、“师德标兵”，特制定本办

法：

一、评选范围和推荐名额

在全市各单位、各学校从事教育教学、科学研究、服务

管理等工作 1 年以上，取得显著成绩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，爱国守法，

爱岗敬业，无私奉献，师德高尚，模范履行职责，能够充分

体现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形象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积极实施素质教育，促进学

生全面发展，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显著。

2.努力进行教育创新，在教学改革、教材建设，提高教

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显著。

3.在教育教学研究、技术推广等方面有创造性成果，具

有显著的科学价值或者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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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热爱学生、尊重学生、廉洁公正、师德高尚、关心学

生成长，有较强的奉献精神和班级管理水平。

5.在学校管理、服务和学校建设、扶贫工作、抗击疫情

等方面有显著成绩。

6.获评优秀青年教师者年龄必须在 30 周岁及以下。

三、评选要求

1.采取教职工民主推荐，逐级审核申报方式进行。

2.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公认的原则，公平竞争，公

正推荐，保证评选推荐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。

3.实行评选公示制度，对拟推荐的人员要在本单位进行

为期 5 天的公示。

4.评选人员要向教学一线教师倾斜，重点考虑长期从事

教育教学和德育工作的班主任、任课教师。

5.评选工作要强调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实施素质教育、

深化教育教学改革、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的实际贡献。

四、报送要求

各单位要认真填写《第 38 个教师节各类表彰奖励申报

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并于 2022 年 9 月 2 日前将评选材料（汇

总表、参评人员个人征信报告（详细版）和无违法犯罪证明）

电子版上传到指定邮箱，逾期未报，视为放弃。

邮 箱：594039025@qq.com

联系人：王云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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